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二四年一月 

 

 



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新材”、“发行人”或“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1 号）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作为振华新材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

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振华新材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以及振华新材有关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

议的要求，现将本次发行过程及合规性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说明

书》，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

132,880,443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442,934,810 股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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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公司及主承销商报送的《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40,000.00 万元（含本数）。按发行底价计算，公司本次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84,337,349 股。 

根据意向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65,849,39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93,099,957 元，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

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已超过《发行方案》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根据意向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为 65,849,395 股。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16.60 元

/股。 

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

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60 元/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的 1.00 倍。 

（四）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3,099,957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3,007,39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0,092,5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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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 16.60 元/股，发行股数 65,849,395 股，募集资金总额 1,093,099,957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家，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发

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并与公司签订了《认购协议》。本次

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25,000,000 415,000,000.00 6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18,072,289 299,999,997.40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38,554 201,499,996.4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75,903 82,599,989.80 6 

5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19,277 79,999,998.20 6 

6 UBS AG 481,927 7,999,988.20 6 

7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61,445 5,999,987.00 6 

合计 65,849,395 1,093,099,957.00 - 

（六）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需符合

《证券法》《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

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

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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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过程 

2022 年 6 月 1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

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关于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议

案。 

2023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

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规模的议案》。 

（二）股东大会审议过程 

2022 年 7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2023 年 5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

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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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2 年 11 月 10 日，上交所出具《关于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的通知》，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2 月 3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1 号），同意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公司及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向上交所报送《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名单》等文件，并启动

本次发行。 

在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报送《发行方案》后，新增 1 名投资者表达认购意向，为维科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202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5 日 9:00 前，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213 名投资者发送了《认

购邀请书》以及包括《申购报价单》等文件。上述投资者包括：136 名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已经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23 家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26 家证券公司、8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经主承销商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核查，《认购邀请书》中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

件、认购时间与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

《申购报价单》中包括了申报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发行人最终确认的发

行价格、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本次发行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

件的发送对象范围以及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符合向上

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等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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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

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2023 年 12 月 25 日（T 日）9:00-12:00，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

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5 名认购对象递交的《申购报价单》。经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本次发行的 5 名认购对象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

件，且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基金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无须缴纳），均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79 8,440.00 

17.01 15,020.00 

16.62 17,650.00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7.85 10,000.00 

17.22 20,000.00 

16.61 30,000.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02 8,010.00 

16.61 8,260.00 

4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10 8,000.00 

16.80 8,000.00 

16.61 8,000.00 

5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16.60 41,500.00 

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对

以上 5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由高至低进行

排序，结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以 16.60 元

/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三）追加认购情况 

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和金额低于此次拟发行数量和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且认购家数未超过 35 家，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则，

公司与主承销商经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 16.60 元/股启动追加认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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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以确定的价格，即 16.60 元/股向投资

者继续征询认购意向，并在 2023 年 12 月 25 日向投资者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 

在追加认购程序截止前，中信建投簿记中心共收到 3 名认购对象的追加认购申请。

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本次追加认购的 3 名认购对象均符合《追

加认购邀请书》中对追加认购的要求，为有效申购。根据《发行方案》及《追加认购邀

请书》的规定，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已参与首轮认购的投资者若参加追加认

购，无须再次缴纳申购保证金。追加认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60 600.00 

2 UBS AG 16.60 800.0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60 2,500.00 

（四）投资者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 65,849,395 股，认购总金额为 1,093,099,957 元。本

次发行对象确定为 7 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25,000,000 415,000,000.00 6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18,072,289 299,999,997.40 6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38,554 201,499,996.4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75,903 82,599,989.80 6 

5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19,277 79,999,998.20 6 

6 UBS AG 481,927 7,999,988.20 6 

7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61,445 5,999,987.00 6 

合计 65,849,395 1,093,099,957.00 - 

（四）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营

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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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

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Ⅰ类专业投资者、Ⅱ类专业投资者、Ⅲ类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保守型（C1）、谨慎型（C2）、稳

健型（C3）、积极型（C4）和激进型（C5）。其中保守型（C1）包含风险承受能力最

低类别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的界定标准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没有风险容忍度或者不愿承受任何投资损失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适合参

与权益类投资的投资者。 

本次振华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

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级别投资者不允许参与本次申

购。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主承

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4 级普通投资者 是 

6 UBS AG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I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

要求。 

（五）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核查 

根据竞价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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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

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人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成都立华投

资有限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分别

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或公募基金产品参与认购并获得配售。上述参与认购并获得配

售的资产管理计划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上述参与认购并获得配售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和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

金及产品的备案手续。 

3、UBS AG 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进

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4、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因此无需进行私募基

金备案及私募管理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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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与核查 

本次认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申购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

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申购资金来源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七）本次发行缴款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 7 名获配对象发送了《缴款通

知书》，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

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

（〔2023〕验字第 90044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28 日，7 家投资者已将申购资金合计

人民币 1,093,099,957.00 元足额、及时划入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主承销

商本次实际收到振华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购资金为人民币 1,093,099,957.00

元。 

主承销商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

天运〔2023〕验字第 90043 号），截至 2024 年 1 月 2 日，发行人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

民币 1,091,449,994.80 元（已扣除不含税承销费人民币 1,649,962.20 元），扣除发行人除

上述保荐承销费外的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357,428.80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090,092,566.00 元。其中：股本 65,849,395.00 元，资本公积 1,024,243,171.00

元。 

四、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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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发送对

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符合《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

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

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

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

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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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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